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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踪诡秘的文物贩子撞进法网

“工地挖出青铜鼎、青铜壶及铜镜若干，时间至少

是汉代的，价高者得……”2021年1月，盱眙县警方接

到群众举报，称有人在网上非法贩卖文物。

“卖家用不同的账号在文物爱好者群和古玩群发

布广告，所有的交流都是在微信群和QQ群中，从未留

下联系方式……”民警每次只能等待卖家上线后联系

对方，可没聊几句，对方便匆匆下线，其自称要出售的

文物也只有几张难辨真假的图片。

一连几天，类似情况不断重复，正当民警找不到头

绪时，卖家突然主动联系民警并发来文物图片，民警终

于看到了“真东西”——一把古朴而精致的青铜壶。

卖家称，东西是从古墓里挖出来的，保真，因为来

路问题，一直没敢张扬，见买家很有兴趣，试探了多次

后才决定单线联系。

经过多次互相试探和问价后，民警和卖家达成了

交易，并约定了交易时间和地点。随后，在盱眙县某乡

镇的一处民房中，警方将前来交易的张涛、杨文、陈进、

张晓、徐军、张煌等人抓获，现场缴获了疑似被盗文物

青铜壶以及若干块铜镜。

突击审讯后，警方不仅找到了被盗掘的4处古墓

葬，还将参与盗掘古墓的许源、李军等另一批盗墓者及

贩卖文物的张芳抓获，同时找回了已流入民间的青铜

剑、青铜鼎各一件，以及6块古铜镜。

自己不懂行找“大师”帮忙挖宝

“我手头比较紧张，懂一点历史知识，知道家乡地

下有不少好东西，就想挖点出来。”到案后，许源交代了

作案原因。

因为喜欢历史，许源对家乡盱眙县的风土人情有

较深的了解。然而，他没有把知识用在正途上，而是在

当地盗掘古墓葬，因为涉案情节较轻，被判处有期徒刑

3年，缓刑4年。

2020年10月，在家搞养殖的许源觉得做生意太辛

苦，赚的钱又不多，便打算挖几个墓搞点“快钱”。他觉

得自己掌握的历史知识有限，便决定请外援“寻龙探

穴”。

许源听说“大师”张涛曾在一个文物工作队工作，

后来因为犯罪坐了几年牢，之后就以会看风水的名义

干起了盗墓勾当，便联系到

对方。

2020年 11月，张涛带

着他的朋友杨文来到了盱

眙县。几天后，许源以“练

练身手”为名，带着自己的

朋友李军，以及张涛、杨文

等人来到安徽省天长市的

偏远农村盗掘古墓。仅半天时间，张涛便通过看地势

和“打钢钎”（寻找墓葬的一种手段）验土找到了一个汉

代古墓，经几次挖掘，许源等人盗得一块完整的铜镜。

此后，许源又带着他们来到盱眙县马坝镇的一处

农田。这一次，张涛勘验得非常仔细，历时很久，得出

此处应该有一大型古墓葬的结论，并提出要邀请“高

手”陈进帮忙，许源应允。准备就绪后，张涛、许源等正

式开始了“挖宝”行动。

然而，他们虽然找到了墓穴所在地，但是这个大墓

不仅埋得深，似乎还有防盗墓机关，几次挖掘都不顺

利。由于土质过于松软，还出现了多次塌方。几经周

折，张涛等人进入古墓中，盗得铜镜、青铜鼎、青铜剑各

一件。

此后，许源将盗掘出的文物以7万余元的价格出

售，参与盗墓的4人平分了这笔钱。

几天后，张涛等人提出家中有事而离开，但许源不

知道的是，张涛等人的离开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

“大师”另组盗宝团队

“进入墓中时，我就发现这是个大型墓穴，里面应

该还有好东西，但是担心再塌方，我就上来了。”据张涛

供述，在盗掘马坝镇古墓葬时，他认定该古墓中应该还

有“好东西”，便故意没告诉许源自己的判断，而是决定

离开后寻找机会单独干。

2020年12月，张涛联系了另一个“盗友”张晓，告

知对方他准备在当地挖几个墓，张晓还找来熟悉水电

工程的徐军入伙，准备大干一场。

几天后，在盱眙县黄花塘的一处农田中，他们发现

了一处古墓葬，先后挖掘了三处盗洞，盗得6块完整铜

镜。不久后，徐军联系到古玩贩子张芳，以2.2万余元

价格将6块铜镜卖出，除了给张芳2000元介绍费外，剩

余的钱由几个人平分。

当张晓鼓动张涛再干几次时，张涛将想盗掘马坝

镇古墓葬而又缺乏人手的情况告诉了对方。2021年1

月，张涛、张晓、陈进以及张晓的朋友张煌等人来到马

坝镇古墓葬，从古墓中盗出一个精美的青铜壶。张涛

兴奋不已，告诉陈进等人严格保密，等过段时间再卖

掉。但是，尽管张涛等人做了精心的布置，还是难逃

法网。

检察机关
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得知辖区内发生盗掘古墓葬案件后，盱眙县检察

院检察官提前介入案件，引导公安机关及时固定证据，

并迅速邀请文物保护部门对被盗文物进行级别鉴定，

同时现场勘验古墓葬被盗情况，为此后的修复工作做

好准备。

经鉴定，张涛等人盗掘的5座古墓时间跨度为西汉

至春秋战国晚期，其中4座为西汉早期墓葬，1座为战

国古墓，都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被盗的12

件文物中，青铜壶为国家二级文物，青铜鼎、青铜剑和4

块铜镜等6件为国家三级文物，其余4件为一般文物。

江苏、安徽两地文物保护部门出具的涉案文物鉴

定报告中指出，虽然文物被成功追回，但是盗墓者的野

蛮盗挖给古墓葬造成了严重破坏。鉴于此，盱眙县检

察院在追缴流失文物、加强古墓葬保护等方面作出巨

大努力。该院与公安、文物保护等多部门沟通，进行文

化遗产保护领域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可行性研讨

后，于2021年6月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张

涛等人依法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按照法律规定承担

民事责任，分别承担抢救性考古挖掘和修复古墓葬相

关费用15万余元。

近日，该案一审宣判，法院对被告人依法判处刑罚

的同时，判决支持了检察机关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全

部请求。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扬子晚报》张建波

弟弟为了给哥哥看病，欠下一笔不小的债。哥哥

去世后，为了还债，刘某竟隐瞒哥哥已经去世的消息，

继续领取低保、生活补助达10年，并以哥哥名义申领

低保廉租租房补贴，骗领社会救助专项资金共计

85000余元。1月28日，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

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诈骗案件，被告人刘某被判处

有期徒刑1年8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并被责令退出赃

款，由公安机关发还给相应职能管理单位。

2004年，刘某哥哥被查出肝炎，给兄弟俩的生活

来了一记重锤。为了治病，刘某和哥哥花光了积蓄，还

向亲朋好友借了不少钱。2007年，刘某听说哥哥的情

况可以申请低保，便协助哥哥向社区递交了相关材料，

随后被审核通过。此后，每次钱打到卡上，都是刘某去

提取。2008年6月，刘某哥哥病重，刘某将其送回老家

治疗，没过一个月，刘某哥哥去世。

考虑到之前治病欠下了钱，刘某未向相关部门反

映哥哥已死亡的事实，而是继续领取低保，希望“挪

用”来还债。得知哥哥的情况还可以申领低保廉租租

房补贴，2008年8月，刘某还以哥哥的名义向房管局

递交了申请材料，随后领到了相关补贴。据刘某到案

后交代，社区每年都会核查申领低保人的相关情况，

自己则以哥哥在老家生病不便前来搪塞过去，由他去

签署材料。

2017年5月，因看病的债务已还清，刘某便去派出

所将哥哥的户口注销。随后，又将领取低保和廉租租

房补贴的卡全部扔掉。就在他以为这一切能瞒天过海

时，其老家的公安局向房管局反映了刘某哥哥死亡的

事实，房管局将相关情况告知了街道。案发后，刘某主

动交代了相关犯罪事实。

法院审理查明，2008年8月至2017年5月期间，

刘某隐瞒哥哥死亡的事实，先后领取低保金和生活补

助55775元，并于2008年9月至2017年1月，骗领低

保廉租租房补贴30060元。

法院认为，被告人刘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社

会救助专项资金，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该案审判员、梁溪法院刑庭袁国芳法官表示，刘某

想要偿还借款，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脚踏实地赚

钱。骗取社会救助专项资金的行为，触犯了法律底线，

不仅要全部退回赃款，还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说到底就是不懂法，只顾眼前了，结果把自己给

害了！”刘某表示，尽管欠债还完了，自己主动停止了冒

领，此次案发后也主动退钱了，但是还是犯法了，“我也

很后悔，我的行为是饮鸩止渴，把自己给害了。”

马家坝镇被盗掘的古墓

盗墓找“大师”=“相约”去坐牢
《检察日报》马强 文武

王侯级大墓群，价值连城的随葬品……在盗墓者眼中，江苏省盱眙县不仅风景秀

丽，还是一处埋藏大量文物的“风水宝地”，一些所谓的“摸金校尉”将罪恶之手伸向了

这些地下瑰宝。近日，经江苏省盱眙县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一审以盗掘古墓葬罪分

别判处被告人张涛、许源、陈进等8人11年6个月至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各并处罚

金；以贩卖文物罪判处被告人张芳拘役6个月。

弟弟为还看病欠款，隐瞒哥哥死讯

冒领低保和生活补助10年，这是“诈骗”！


